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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也一般被稱爲平安紙，是很多人處理自身遺產的一種方式。

可是，其中，也有不少要小心注意的地方，以免達成不到心中的法律效果。

本小冊子旨在就以作出一些分享，以求各人能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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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需要做的是要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遺產承辦，在遺產承辦處審核後，最終取
得一法庭文書批准某人（或衆人）成為遺產的執行人或管理人。

自始後，他 /她就有權去處理附表内的遺產。他 /她可以説成（一位）經理人。

在一般情況下，法院是不會再去干涉遺產處理分配的運作而由這位經理去自行處理。
  
但是在以下的情況，法院可以去干涉，但需要作出正式的申請。

首先，如有證據顯示附表内所列的遺產有重大缺失，可在正式要求披露不果後，可向
法院向執行人 /管理人要求披露。

再者，如執行人 / 管理人嚴重失職，例如私吞遺產而不依遺囑 / 無遺囑條例向相關受
益分配遺產，除了有刑事的風險，更可被頒令解除執行人 /管理人之地位。

需要知道，一個人作爲管理人，執行人，不一定是所有遺產的受益人，他 / 她有責任
在合理時間内作出分配。

遺產管理人與法院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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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遺囑和律師

今天，很多人知道，在生時應立遺囑，在清醒時清楚表達自己的意願，這才可使自己心
中對自己遺產的意向有效地被執行而不是因沒有及時在生前立下遺囑而要依無遺囑條例
的方式去處理遺產，未必能合符自己的心意。

 訂立平安條（遺囑）是依（遺囑條例）去做，理論上，訂立遺囑是可以自己辦理，但是，
由註冊律師代辦草擬及見證更爲方便。

首先，遺囑是一法律文件，字眼要精準而不能含糊其詞，而資產歸屬明細要寫得清楚，
否則，某些資產或被視爲無遺囑方式處理。

其次，遺囑條例對遺囑訂立的形式有法定，諸如要有至少兩名見証人，如見証人也是受
害人。則對他的授予就會失敗。如犯了此錯，日後也不能彌補的，所以由律師協助，則
會能避免此。

最後，一份依足程序在香港律師面前簽立的遺囑，一般在遺產承辦申請時，較易為遺產
承辦處（香港法院）所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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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子女可繼承

遺產承辦，如果先人立有遺囑（要符合遺囑條例規定），那就不會太複雜，因法院在
批出遺產承辦之時，依遺囑意思便可，也不用去考慮各人（先人，執行人）的親戚關係。

但是，如先人並沒有立下遺囑，則情況會很不同。因爲，法院要考慮的是親姻關係，
和先人的關係，例如夫妻關係，父子關係等等。

很多時候，這會引起官司，只因在沒有立遺囑的遺產承辦，如先人的遺產一直沒有親
戚承接，那麽是可以被政府沒收的。

其中一個大議題是繼子，繼女是否被視作為子，作爲女。

無遺囑繼承條例未有對「子」「女」作清楚定義。

很多時候，繼子繼女會出現是因父或母再婚，而繼子，繼女也被繼父或繼母多年照顧。

多年來案例而不太清晰，但只單純一個「繼子」「繼女」的身份是肯定不足的。法院
要考慮很多情況，如是否真有父 /母 /子 /女之實質關係。

另外，近年案例也更不利，已有案例表示法院只用簡單考慮親生父母子女關係便可，
因如是先人有心讓「繼子」「繼女」繼承產業，也該早立遺囑。

這也是本行一直堅持在先人神智清醒，便該立遺囑。

一個人生前立下了遺囑，以爲在身後自己的意願能被
依遺囑有效執行。

但是，事與願違，在身後，竟然出現爭產官司，其中
就是爭執遺囑的真確性，各方也花上了大量的金錢和
時間。

這些在爭拗中的遺囑，也不是什麽草草而立的文件，
而是真的是在註冊香港律師面前簽立的遺囑。

在爭拗中，經常會質疑的是立遺囑者的精神狀態。因
如立遺囑者是不清醒的，遺囑是未必有效的。這情況
尤出現在老人家立的遺囑，因如有患腦退化等症，遺
囑可能沒有效力。

要有效解決此隱患，尤其是年邁的立平安紙人士，便
是由律師安排精神科醫生一作見證，確認其立平安紙
時之精神狀況。如是，相信就算有爭產，對方也未必
嘗試再質疑立遺囑者在當時之精神狀態。

03
立遺囑和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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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的效力廢除

遺囑（平安紙）就是一個人遺願，對其名下
財下財物在其離世後分配的約制，後人得以
遵從。

訂立遺囑也要小心處理，也可請注冊律師協
助，否則，就算訂立了遺囑，也未必能見到
其效力。但是，一個人訂立了遺囑，在其仍
然在生，精神狀態充足時，其實仍可把它廢
除。

把已立遺囑將之撕當然是一法，但是，或更
佳之法是另立一新遺囑，以名言清晰取代舊
遺囑，這更可在律師行處理。

另外，依法例，如訂立遺囑之人士之後在香
港注冊結婚，則其遺囑也會失效。

06
遺囑的沒有效力

立遺囑（平安紙）的目的，就是把自身對自
己離世後的遺產的分配意願，清楚的列出
來，以使後人在處理遺產時，會被約制而遵
從自身的意願。

但是，訂立遺囑也要小心處理，也可請注冊
律師協助，否則，就算訂立了遺囑，也未必
能見到其效力。

首先，依據《遺囑條例》，其認可之遺囑是
有其樣式的，其中重要是至少要有兩位獨立
身份的見證人，不然未必為遺產承辦處所接
納。故，很多時候遺囑會在律師樓辦理。

其次，遺囑内容要清晰無誤，其所指的受益
人名字（甚至身份證號碼）要清楚準確，所
撥與之遺產項目也要清楚指出，否則，如不
清楚，意願也未必敢為執行人執行而使有關
產業以無遺囑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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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遺囑之申請承辦與近親之遺產承辦先行，以立遺囑解決

在香港，如多次提及，要進行遺產承辦才可得到先人遺產之控制。

就此，有二途徑，一是有遺囑之繼承，這個是很方便，因法院不用考慮太多，只依據遺
囑之内容便可批出遺產承辦，也基本上不用考慮親戚關係；但是，如先人沒有立下遺囑，
則申請遺產承辦時法院就要考慮親戚關係。

其中，在由法院立遺囑執行人，也有親疏之問題，再者有時在同一家庭，如有多於一位
先人離世，則法院也依無爭議遺囑規則要求也同時辦另一親人（多數是夫妻）之遺產承
辦。

例如，最常見的情況母親先去世而又沒有立下遺囑，那麽以順位計算那麽便先該由其配
偶成爲執行人，但是，如在申請母遺產承辦未成功而父又先離開，那麽在順位計算便該
由子女（如有）去申請，但在此情況，法院又可令要求申請人也先去完成父之遺產承辦。

因為求避免以上，也該早立遺囑。

這也是本行一直堅持在先人神智清醒，便該立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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